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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稅制重點及釋例 

 

一、房地所得課稅方式比較表 

課徵主體 課稅方式 

境內法人 營所稅（稅率：17%） 

境外法人 營所稅或就源扣繳（稅率：超過一年 35%、一年以內 45%） 

境內居住個人 分離課稅（持有期間愈長，稅率愈低） 

境外居住個人 分離課稅（稅率：超過一年 35%、一年以內 45%） 

二、房地合一稅 

（一）免稅範圍 

1.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 

2.被徵收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價購之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 

3.尚未被徵收前移轉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4.依農業發展條例申請興建之農舍。 

（二）個人 

1.重點簡要表 
內容 項目 

◆出售房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 

◆出售建物地上權。 

105年 1月 1日起交易下列房屋、土地者： 

 ◆105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 

 ◆103年 1月 1日之次日以後取得，且持有期間在 2年以內。 

課稅範圍 

(含日出條款) 

交易所得＝房地收入─成本─費用 

課稅所得＝交易所得─土地漲價總數額 

課稅稅基 

持有 1 年以內：45%、持有 2 年以內超過 1 年：35%、持有 10 年以

內超過 2 年：20%、持有超過 10 年：15% 

境內居住

者) 

課稅

稅率 

1.持有 1 年以內：45% 

2.持有超過 1 年：35% 

非境內居

住者 

1.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設有戶籍：持有並實際居住連續滿  

 6 年且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 

2.按前開課稅稅基(即課稅所得)計算在 4 百萬元以下免稅；超過  

 4 百萬元部分，按 10%稅率課徵。  

3.6 年內以一次為限。 

減
免

 

境內

居住

者 

自住

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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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大屋：全額退稅(與現制同) 

·換小屋：比例退稅 

·2年內重購且重購後 5 年內不得改做其他用途或再行轉移 

重
購
退
稅

 

2.成本之計算 

（1）出價取得：為原始取得成本。未提示成本文件者，依查得資料核定，無查

得資料者，得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消費者物價指

數調整後，核定其成本。 

（2）繼承或受贈取得：為繼承或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消費

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 

（3）出售配偶贈與之房地，其成本之認定如下： 

     若配偶原自第三人出價取得者：配偶間第 1 次相互贈與前之原始取得成

本。 

     配偶原自第三人繼承或受贈者：繼承時或配偶原自第三人受贈時之房屋

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 

3.費用之計算 

（1）取得房屋、土地達可供使用狀態前支付之必要費用: 

     如：契稅、印花稅、代書費、規費、公證費、仲介費、取得房地所有權後

使用期間支付能增加房屋價值或效能非2年內所能耗竭之增置、改良或修繕

費等。 

（2）出售房屋、土地支付之必要費用: 

     如：仲介費、廣告費、清潔費、搬運費等，但不包含繳納之土地增值稅。 

（3）改良土地已支付之全部費用:  

     如：已繳納之工程受益費、土地重劃費用及因土地使用變更而無償捐贈一

定比率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者，其捐贈時捐贈土地之公告現值總額。 

（4）不得列為成本或費用減除者： 

     如：使用期間繳納之房屋稅、地價稅、管理費、清潔費、金融機構借款利

息等，屬使用期間之相對代價。 

（5）未提示費用文件者： 

     稽徵機關得按成交價額 5%計算其費用。 

4.持有期間之計算 

（1）自房屋、土地取得之日起算至交易之日止。取得日及交易日皆以所有權移

轉登記日為準。 

（2）持有期間得合併計算之重要項目： 

因繼承、受遺贈取得房屋、土地，得將被繼承人、遺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取自其配偶贈與之房屋、土地，得將配偶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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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售 105年以後繼承取得之房地，原則上仍適用舊制；惟若符合新制之自住優

惠條件，得選用新制。 

6.盈虧互抵 

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損失，得自交易日以後 3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

之。 

7.申報規定及罰則 

（1）不論有無應納稅額，應於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或房屋

使用權交易日之次日起算 30日內，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 

（2）應向其申報時戶籍所在地之稽徵機關辦理。但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應向房屋、土地所在地稽徵機關申報。 

（3）行為罰：未依限辦理申報，處新台幣 3,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罰鍰。 

（4）漏稅罰： 

個人已依規定申報，而有漏報或短報情事，處以所漏稅額2倍以下之罰鍰。 

個人未依規定申報，除依法核定補徵應納稅額外，應按補徵稅額處 3倍以下之

罰鍰。 

（三）綜合練習 

1.若出售房地所得 1,000萬（已扣除土地漲價總數額及必要費用），試說明下列

情形是否應課徵房地合一稅？若是，其稅額？ 

（1）我國 A公司於 104/7/1購買廠房，並於 105/8/1出售 

（2）本國人甲於 102/7/1購買房屋出租，於 105/8/1出售 

（3）外國人乙於 105/7/1購買非自用住宅，於 115/8/1出售 

（4）本國人丙於 105/7/1購買自用住宅，於 115/8/1出售 

（5）本國人丁於 105/7/1購買農舍及農地，於 115/8/1出售 

（6）外商在台子公司於 105/7/1購買辦公室，於 115/8/1出售 

（7）外商在台分公司於 105/7/1購買辦公室，於 115/8/1出售 

（8）本國人戊於 103/7/1購買預售屋，於 105/8/1交屋，並於 106/2/1出售 

答： 

（1）是,稅額＝1,000萬17％＝170萬元 

（2）否 

（3）是,稅額＝1,000萬35％＝350萬元 

（4）是,稅額＝（1,000萬－400萬）10％＝60萬元 

（5）否 

（6）是,稅額＝1,000萬17％＝170萬元 

（7）是,稅額＝1,000萬35％＝350萬元 

（8）是,稅額＝1,000萬45％＝450萬元 

2.小明為境內居住者，其父親於 100/5/1購買自用住宅（含土地之總成本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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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總現值 600 萬），因病於 105/10/1 過世，當時該住宅（含土地）之時價為

1,200 萬，現值為 700 萬，小明繼承後並於 106/12/1 將其出售，售價為 1,500

萬，若小明選擇適用房地合一稅，相關費用憑證未保存，請計算其稅額。（100/5/1

至 105/10/1土地漲價總數額為 250萬，物價上漲率為 3%；105/10/1至 106/12/1

土地漲價總數額為 50萬，物價未上漲） 

答： 

房地所得=1,500萬-700萬-（1,500萬5%）=725萬元 

稅額=（725萬-50萬-400萬）10%=27.5萬元 

3.上題若改為小明長期在美國工作，生活及經濟重心皆在美國，其餘情形不變，

則答案為何？ 

答：稅額=（725萬-50萬）35%=236.25萬元 

4.沿第 2題，若改為小明父親於 105/10/1贈與給小明，其餘情形不變，則答案

為何？ 

答：稅額=（725萬-50萬）35%=236.25萬元 

5.沿第 2題，若小明於 107/10/1再購買自用住宅，售價 1,000萬，小明可否申

請房地合一之重購退稅，退稅額為何？ 

答：27.5萬1,000萬/1,500萬=183,333元 

6.陳先生 105/3/1購買一筆房地，成本 1,000萬元，於 106/8/15贈與配偶陳太

太，贈與時之房地市價為 1,200萬元、房地現值為 800萬元，陳太太於 107/12/30

出售，售價 1,100萬元。請問下列有關其房地合一稅之敘述，何者正確？ 

(A)持有期間為 106/8/15至 107/12/30 

(B)成本為受贈時之現值 800萬元 

(C)在不考慮必要費用之情況下，交易所得為 100萬元 

(D)必要費用若未保存憑證，得按售價之 3%認定 

7.承上題，若改為贈與給同居女友王小姐，請問下列有關其房地合一稅之敘述，

何者錯誤？ 

(A)適用稅率為 35% 

(B)王小姐應於 108年 5月辦理申報及繳納 

(C)持有期間為 106/8/15至 107/12/30 

(D)在不考慮必要費用之情況下，交易所得為 300萬元 

 

 


